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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10 时 30 分会议开始．

l. 主席满意地指出，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按时召

开其会议，并希望它将继续这样做．

议程项目 94：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

原子能机构间行政和预算的协调（续）

(A/34/684、 A/35/48 1和Add. 1; A/ 

C.5/33/47) 

(a) 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行政预算：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

员会的报告（续）

(b) 通货膨胀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预

算的影响（续）

2. 阿布拉谢夫斯基先生（波兰）说， 行预咨委会

在其报告(A/35/481)第 53 至第 55 段中提及教科文

组织总干事对于大会对屈该组织工作权限的领域所采

取的一些行动所表示的关切一事是正确的。这个问题

屈联合国系统内部协词的问题。行预咨委会提诮大会

注意教科文组织关千联合国系统分工的意见是很自然

的。他的代表团遗憾的只是， 行预咨委会没有进一步

从预算和行政的角度出发， 提出对该事项的看法。正

如特别是第33/142号决议第 5 段所规定的，该事项显

然屈于行预咨委会的权限范围。大会在该决议第 5 段

中要求行预咨委会更加着重个别组织内与其他组织可

能有关的预算发展并以关千联合国系统共有问题的报

告来增补这些年度报告。他同意行预咨委会主席的意

见，该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是行政和预算协调方

面的问题。行预咨委会不仅有权利并且有义务向大会

报告这些事项．

3 . 从更广义的角度看， 将行预咨委会和方案协

词会之间的职责分得很清楚只能有碍千提高效率，这

种做法既不实际也不可取。相反， 需要的倒是在协调

过程中有关机构努力进行实事求是的协调。

4 . 迪恩先生（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说，总干事提出的问题到已得教科文组织大会的认可。

该大会向其各会员国呼吁，要它们确保更好地协调其

代表在专门机构和联合国所采取的立场。

5. 教科文组织并不对大会的主导作用或联合国

秘书处的作用有异议。所提出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联合

国秘书处同各专门机构秘书处在职权范围方面存在冲

突。各专门机构秘书处对实质问题所持的立场只是会

！ 员国所表达的并经政府间机构认可的立场而巳。

6 . 因此，值得认真研究总干事的意见。人们所

倡导的是恢复宪章中体现的由各组织如家庭般组成的

联合国系统的设想。其中，同一国家既参加联合国又

参加教科文组织。大会看来已承认总于事提出的通过

暂缓建立新附屈机构的意见是中肯的。他希望第五委

员会将仔细研究已列入行预咨委会报告中的总干事的

意见。

7 . 布恩茨先生（南斯拉夫）说，在联合国系统

的组织中间进行行政和预算的协调是一件有重大意义

的事悄。为明啪与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经常预算有

关的预算外资金的各种趋向，他的代表团曾是方案协

惆会中的一员。除非得到有关这类资金的资料，否则

是无法协词行政和预算的。非此不能搞清活动的真正

性质和范围。由于预算外资金蜇已超过经常预算资金

拉，因此使问题更为紧迫了。

8 . 联合国系统各组织间的协剌必然意味着对

它们的规划和方案以及对经常预箕和预算外资金的使

用情况进行协洞。如在后一方面不能加以协调，就会

使大会对项目方针及其实施所确定的方案重点走样。

使在员额的相应职能还没有转换，就把预算外资金提

供费用的员额转为经常预算项下的员额时尤其是如

此。

9 . 协洞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尽可能

减少重叠和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个联合国系统的行政和

预算的效率。此外，还需要一个计算通货膨胀对千系

统的预算影响的统一办法。

10. 德尼先生（法国）在提及秘书长报告 (A/

C.5/33/47) 时，重申了他的代表团反对编制全面预

算的原则。根据秘书处的意见，编制全面预算有两个

优点它减少了需要提交的追加概算并为全面执行所

核准的各种方案提供了更好的保陓。然而，实际上，

从 1936 年到 1976 年，订正经费占核准的初步拨款的

百分比不少千 6 物。至千对执行方案提出的种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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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由千缺少资金，很多方案被迫放弃。他的

代表团赞成编制半期全面预算的办法。 在这方面的主

耍因素是所有的组织应以同一种方式计算通货膨胀。

11. 他不理解秘书长在其报告第16段中的论点：

不同的组织，支出用途的项目不同。实际上，所有的

组织中支出用途都包括工作人员费用、管理费和差旅

费用这类项目。

12. 他希望了解在联合国的经常预弈如何把通

货膨胀算进去。注意到根据支出用途使用了不同的通

货膨胀率，他诮预算司司长解释这一做法．

1 3. 在转而谈到行预咨委会的报告(A/35/481)

时 ， 他注意到第53段谈及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对联合国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要求提供各类文件和报告有

越来越增多的趋势表示关注。有些是谈论一些次要问

题上或已经反复讨论的事项。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他

的代表团认为各会员国及各种秘书处必须停止推卸责

任的做法。一个秘书处要履行行政职能，它也有责任

在会员国即将作决定时就可能造成重叠的间题告诫它

们。

14. 他感到行预咨委会的报告叙述情况多了 一

些，他并认为第五委员会有权期望行预咨委会就行政

和预算协词问题表态。根本问题在千弄消协调的实际

意义是什么。根据行预咨委会提供的数字，在协涸的

各种努力方而唯一的成功就是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

预算期统一了．很遗憾，在其他的几乎一切领域则收

效甚微．关于从经常预算为技术合作活动筹措资金、
员额的确定、专门机构的预算增长、会费分摊比额表

计箕办法及使人更为吃惊的周转资金问题，很明显，

各个组织尽管预算期相同， 增长率却差别很大。这是

他的代表团所严蜇关切的一个问题．

15. 真正的问题是：且不去考虑一向对协调概

念的空谈，有关各方是否都页的希望达到目的，在这

一点上，他的代表团亚申，必须加强这方面起牵头作

用的机构，即希望行政协调会、方案协调会和行预咨

委会将来对协调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I 6. 奥里比先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谈

到美国代表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时说，专门机构

间的共同行动协议不仅可取而且也很重要，因为，这

样做有一个特别好处，有可能使机构之间避免重复叠

套现象。在这一问题上，粮农组织和国际衣业发展基

金（农发基金）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个突出的榜样。因

此， 1979年由该基金支助的七个项目中的五个，在筹

备过程中得到了粮农组织投资中心的帮助。

17 . 在答复意大利代表表示遗憾，行预咨委会报

告中没有列入整个联合国系统现有的预箕外资金的意

见时说，1"980-1981年预计粮农组织可得的预算外资金

额为58100万美元，而行政预算则约为27, · 200万美元．

18. 最后，在答复菲律宾代表的问题时说粮农

组织根据联合国制定的分摊比额表计算其会员国的会

费。当然， 由于考虑到联合国的一些会员国不屈粮农

组织要作些小的调整。

19 . 法尔先生（塞内加尔）对教科文组织总于事

的评论引起的反应表示惊奇，并说委员会的讨论可能

是由千误僻所致C 事实的真相是，如文件 A/35/48 1

第53段指出的，总干事已提请注意他所指出的一些令

人不安的趋向。总干事特别遗憾地看到联合国中这种

重复劳动： 在已由联合国专门机构承担的活动领域中

建立新的讨论和决策机构。至少，各专门机构有权就

要其执行的决议发表意见。还应指出，特别是在同一

文件的第55段中，很明显总干事丝亳没有企图对大会

的最高权力表示质疑。

20 . 马约利先生（意大利）说，他希望向粮农组

织代表说明，他早些时候提出的意见不是针对任何专

门机构的。对委员会的成员来说，在文件中查找其所

需要的资料、特别是联合国系统现有的预算外资金总

额，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们必须求助于行政和预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向第五委员会提交一份

关于该议题的既直截了当又全面的报告．

21. 挴特利茨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塞内加

尔和粮农组织代表的意见，并强调需要在联合国及其

各专门机构间建立有效的协调。

22. 唐尔斯特夫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说，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在明确强洞大会的主导作用的文件

A/35/481 的第53至55段中提出的意见，反映了好几个

代表团的疑虑。应平心静气地听取总干事的意见，并

应肯定在联合国系统加强协调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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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汤莫·芒塞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说，

大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通过的关千联合国中期规划

的决议中也承认改进各组织之间协调的必要性．然而，

正如它在该决议中追述的那样， 协调不一定要整个系

统的规划期时间都统一，相反，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看

来是可取的．

议程项目 96: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会议

委员会的报告（ 续 ） （A/35/32 和

Add .1 ; A/C.s/35/12 、A/C. 5/3 5/34 ; 

A/C. 5/35/L. 5 、 L .6 、 L. 8 、 L.9 、 L.10/

Rev. 1 、 L. 11/Rev. 2 、 L.12 、 L. 14/ 

Rev.2 、 L.15/Rev.1 、 L.16 和 L.17)

24. 贝让先生（预算司司长）说，他愿意回答索

马里代表的问题。该代表在上次会议上指出，文件 A/

C. 5/35/L. 11/Rev . 2 修正案的第 2 段（该段要求作为

例外情况处理的所有附屈机构，将其对简要记录的要

求尽可能地保持在合理的最低限度）同根据全额费用

估计的这些例外悄况所需经费的说明（该说明由秘书

处在文件 A/C . 5/35/34 中提交）有矛盾。由于作简要

记录的问题完全要由会员国斟酌决定，秘书处无法估

计什么算是“合理的最低限度”。因此，他只能提供他

所能得到的最为客观的资料，即根据所设想的会议的

数目提供简耍记录所需的费用总额。事实上，因为在

晚些时候，将向第五委员会提交会议事务费用的合并

报表， 现在并没有要求追加拨款。

25 . 戈弗里先生（新西兰）在介绍文件 A/C . 5/

35/L.14/Rev . 2时说，不管是对关于提交国家或技术

文件的指导原则第11条的问题还是对会议委员会报

告的第70段中的报告、或是对该报告的附件（三）来说，

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且，由于某些代表团认为指

导原则第11条不能脱离关千文件限制和管制的 C条这

一整体， 人们同意请会议委员会重新审查题为“文件的

限制和管制”的指示（指示 9 至13)的 C 条全文，并在

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向大会提出报告。

26 . 主席宣读文件 A/C.5/35/L.14/Rev.2 的

第 3 段的建议的修正案，并表示希望由于这一变化，

使该文件有可能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

27 . 法尔先生（塞内加尔）在代表文件 A/C.5/

35/L. I I/Rev. 2中的修正案提案国发言时说，他们接

受奥地利代表团建议的再修正案 (A/C . .5/35/L . 16) 。

将把该再修正案加在文件 A/C.5/35/L. I 1/Rev. 2 第

2段第一句中，＂须经大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根据会

议委员会的建议及所取得经验审查”的词句后面。提

案国已同意再修正案，以便使会议委员会有机会提出

建议。不过，不应根据技术方面的因素提出这些建议．

28 . 提案国还接受了斯里兰卡代表团提出的再

修正案(A/C.5/35/L . 17)。该再修正案提出，给文件

A/C . 5/JG/L. 11 /Rev. 2 的第 2 段增加一个新分段

(f) :“在筹备在大会第34/80B号决议中规定的印度

洋会议时，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举行预备会议。＂

29 . 他说，应把莫桑比克和斯里兰卡列为文件

A/C. 5/35/L. 11/Rev. 2 中建议的修正案的提案国，

并请求主席根据议事规则第 117 条，宣布此项议题的

辩论结束并进行表决。

30. 主席说根据议事规则第 l J 7 条，他可以允

许两名代表发言反对结束辩论。

31. 帕彭多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在上次

会议上，他已要求就此议题发言。因为他认为，在把

建议的修正案付诸表决之前，审查修正案所提出的许

多例外情况所涉经费以便制定关于简要记录的有关规

则是很亚要的。

32. 寒内加尔关于结束对载于文件 A/C. 5/35/ 

L. 11/Rev. 2 中的修正案的计论的建议以 76 票赘成、

5 票反对 、 28票弃权通过。

33. 主席宣读议事规则第128条，并向委员会提

交载于文件A/C. 5/35/L . 14/Rev . 2中的修正案。如

果没有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希望以协商一致方式通

过该修正案。

34. 会议决定如上。

35 , 主席向委员会提交载千文件 A/C.5/35/

L. 10/Rev . I 中的修正案。在第 2 段中有个错误。应以

“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 l 段”代替“决议草案执行部

分＂。如果没有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希望以协商一致－

方式通过该修正案。

36, 会议决定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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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 主席向委员会提交修正案A/C . 5/35/L. I 5/ 

Rev . 1 。

38 . 拉赫卢先生（账洛哥）说，由于该修正案吸

收了一些他建议的再修正案，他将支持该修正案。

39. 主席说，如果没有异议，他将认为委员会希

望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该修正案。

40. 会议决定如上。

4 1. 主席请委员会对决议草案 A/C. 5/35/L. 9 

进行表决。

42. 邦巴先生（上沃尔特）在对投票作俐释性发

言时说，他的代表团注意到节约经费的必要，本不会

考虑对大会第34/50号决议的规定提出修正案。同样，

它认为修正案A/C . 5/35/L . 11/Rev. 2 的提案国请求

的例外悄况是有道理的。尽管它不希望在大会的各种

附屈机构之间搞厚此薄彼，但是它对在该文件中涉及

的机构的工作极为重视。因此，他的代表团将投票赞

成决议草案A/C. 5/35/L. 9和文件A/C. 5/35/L.11/ 

Rev. 2 中的修正案。但如果对修正案 A/C. 5/35/ 

L. 12投莱表决的话， 它本来是会投反对漂的。上沃尔

特欢迎修正案A/C. 5/35/L. 11/Rev. 2 的提案国接受

了由奥地利代表团建议的再修正案 (A IC. 5 / 35/ 

L. 1 6) 。

43. 加里多先生（菲伟实）指出， 如果在决议草

案 A/C. 5/35/L. 9 中并入修正案 A/C. 5/ 35/L. 11 / 

Rev. 2, 在序言部分同执行部分之间应插入字母

A. 

44. 维斯卢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说， 根据议事规则第 90 条， 所有的修正案都应在

表决决议草案本身之前表决。因此，委员会应先表决

修正案A/C. 5/35/L. 11/Rev. 2 然后表决决议草案

A/C. 5/35/L. 9。

45. 主席说，他接受苏联代表的意见。因为文件

A/C. 5/35/L. I 1/Rev. 2的提案困把奥地利代表团的

再修正案 (A/C. 5/35/L. 1 6) 和斯里兰卡代表团的

再修正案 ( A/C. 5/ 35/L. 17) 并入该文件，对其进

行了修正， 他请委员会对该文件进行表决。他忆及苏

联代表曾要求对第一部分第 2 段 （c) （联合国国际

贸易法委员会）和第 2 段 （ e ) （联合国宪郑和加强

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分别进行表决。

46. 笫一部分第 2段 (c) 以 80 票赞成、 13 票反

对、 11票并权通过“

47. 法默先生（涣大利亚）在对投票作解释性发

言时说，应由会议委员会而不是由第五委员会作出对

大会第 34/50 号决议所规定的规则作例外处理的有关

决定。这是他的代表团投票反对恢复联合国国际法委

员会的简要记录的原因．它也将对联合国宪郑和加强

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采取同样立场。但这一立场决

不应被解释为它的代表团力求在大会的附屈机构间建

立等级制度。

48. 应苏联代表的诗求，对第 2段(e)进行单独

进行表决。

49. 第 2段(e) 以 80票货成、 19票反对、 13 票弃权

通过。

50. 主席请委员会对修改后的修正案A;C . 5/35/

L. 11/Rev. 2 全文进行表决。

51. 帕彭多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 他的代

表团已请求对该修正案逐段进行表决。

52. 主席请委员会对修正案 A/ C . 5/35/L. I 1/ 

R ev. 2的第 1 段进行表决。

53. 第 1段以 1 13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

54. 主席请委员会对第 2 段进行表决。

55. 福托克斯先生（加弇大）在对投票作斛释性

发言时说，他的代表团对大会第34/50号决议投了赞成

禀， 因此对修正案第 1 段投了赞成票。然而， 它很遗

憾修正案第 2 段提出的作例外处理的数目很大， 并担

心这些例外处理会影响执行第 34/50 号决议中取得的

进展。它们还可能成为令人遗憾地提出进一步建议的

先例，如斯里兰卡代表团提出的再修正案。加拿大代

表团的立场完全是基于行政和预算方面的考虑。这不

应被解释为不亚视有关机构的工作．

56. 帕彭多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说， 第 2 段

中诮求的例外处理是不符合大会节省开支和限制文件

数狱的精神的。 主管会议事务和特别任务的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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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知委员会， 实行第 34/50 号决议后已节省了大拭

资金， 并使迟发文件的次数大大减少。如果恢复让不

再作简要记录的附屈机构作简要记录，就会严蜇损害

已取得的成绩。

57. 威质斯先生（巴拿马）就程序问题发言说，主

席已援引了大会议事规则第117条。因此对正在付诸表

决的修正案所涉经费问题提出意见是不合乎程序的。

58. 主席说，委员会正在听取对投票的解释性发

言。 他可以限制发言长短，但不能干涉发言内容。

59. 维斯卢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解释说，他的代表团请求对恢复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和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特别委员会作

简要记录权利的提议进行表决。因为它确信这两个机

构有其他办法和渠道报告它们在国际法领域中的工作

悄况。另一方面，考虑到分配给下列机构的工作范

围，他的代表团不反对恢复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

夺权利委员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和平利用外

层空间委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

员会及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作简要记录。不应把恢复简

要记录权利的决定视为一种先例， 也不应为作过多例

外处理大开方便之门。不管怎样，人们希望这些机构

将非常严格地控制其对简要记录的请求。因为苏联要

求不把贸易法委员会和联合国宪率特别委员会作例外

情况处理的建议被驳回， 他的代表团不得不对修正案

A/C. 5/35/L. l 1/ R ev. 2的第 2 段投弃权票。

60. 主席说，他将主持对文件A/C. 5/35/L. 11/ 

R ev. 2 中修正案的第 2 段单独进行表决。

6 l . 第 2 段以 86 票赞成、 9 票反对、 19票弃权通

过。

62. 古马良斯小姐（巴西）在表决后对投票作解

释性发言时说， 她的代表团对修正案的第 2 段投了赞

成栗。其条件是， 在该段中的例外条款，须根据会议

委员会的建议和取得的经验， 进一步审查。授权对取

消简要记录规定作例外处理的决定， 不应因此形成一

个推翻大会以前决定的程序， 也不应被视为准许大会

所有附屈机构恢复作简要记录的一个先例。

63. 鉴于她的代表团对纳米比亚、 反对种族隔离

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问题所持的众所周

知的立场，它完全有权对本组织日益增长的费用表示

关切。作为一个面临严宜国际收支困难而又受到分摊

比额表不公平惩处的国家， 巴西希望，到审查刚刚通

过的决定时， 务必考虑控制联合国经费开支。

64. 戈弗里先生（新西兰）认为，恢复简要记录的

做法违反了大会第 34/50 号决议的规定。 因此，他的

代表团惶打算对修正案(A/C. 5/35/L. 11/Rev. 2)的

第 2 段投反对禀。最后，鉴于通过了奥地利的再修正

案，它投了弃权票。该再修正案请求大会在其下屈会议

上， 根据会议委员会的建议，对准许某些机构作例外

情况处理一事进一步审查。

65. 希勒尔先生（以色列）说， 他的代表团对文件

A/C.5/35/L. 11/Rev. 2 中修正案的第 2 段投了反对

票。因为它担心在取消简耍记录方面对某些机构作例

外处理的决定会引出更多的例外处理， 并且由此将使

大会关于限制和控制文件的决定失效。

66. 穆斯托宁夫人（芬兰）说，她的代表团在对修

正案( A/C. 5/35/L. 11/Rev. 1)的第 2 段投了 弃权

票，这不表示它对该段提及的机构的工作抱有先入为

主的立场。问题在于，她的代表团不能接受对大会前

一年关于限制和控制文件的措施作例外处理的程序。

67. 唐尔斯特夫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说，她的

代表团根据奥地利再修正案，对该修正案第 2 段投了

赞成票．

68. 弗雷泽先生（联合王国）澄消说，他的代表团

对文件A/C. 5/35/L. 11/Rev. 2 中的修正案第 2 段，

特别是对有关贸易法委员会的分段(C)投反对票，不

是对这些机构的工作重要性大小所做的判断，也不意

味若他的代表团原则上反对恢复简要记录。相反，他

的代表团完全是出于行政和预算方而的理由才投反对

票的．它认为，只有经过主管机构即会议委员会的认

真审议之后，才能恢复作简要记录， 而不是由第五委

员会草率作决定。

69. 主席说，他将对经载于文件 A/C. 5/35/ 

L . 1 6 和 L. 17 中的再修正案修订的文件 A/C. 5/35/ 

L . I 1/Rev. 2中的修正案全文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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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经修定的文件 A/C . 5/35/L.11/Rev . 2 中

的修正案以87票赞成、 6票反对、 20杂弃权通过。

7 1. 宗尼克尔小姐（巴哈马）在表决后对投 票作

妍秤性发言时说，她的代表团之所以能对该修正案投

赞成票，是因为奥地利对第 2 段再修正案符合人们对

会议委员会在恢复作简要记录方而起的作用所表示的

关切。她的代表团很遗憾，在审议文件 A/C. 5/ 35/ 

L. 1 I/Rev. 2 中的修正案的过程中，第五委员会未能

履行其在预算控制方而职责。

72. 布罗托迪宁拉先生（印度尼西亚）说，他的代

表团对修正案 A/C. 5/35/L. 11/Rev. 2 投了赞成职。

它重申，希望执行第 34/50 号决议的规定将对独弈以

及加快分发实质性文件产生积极作用．

73. 法默先生（谀大利亚）说，他的代表团对该修

正案第 l 段投了赞成职、 但对第 2 段投了反对票。根

据奥地利再修正案， 它在该修正案全文表决中弃权。

确实宜于诮会议委员会在将来对取消简要记录规则作

例外处理的请求作出裁决。然而，他的代表团担心，

向有关机构提出的请它们尽可能控制对简要记录需求

的建议君来不会有多大效果。

74. 马托雷尔先生（秘旮）斛释说，他的代表团未

能对修正案A/C. 5/35/L. 11/Rev. ·2 投赞成栗，这完

全和仅仅是由于该修正案吸收了奥地利再修正案这一

变化。

75. 主席说，他认为委员会希望以协商一致方式

通过载千文件A/C . 5/35/L. 9 中的决议草案。该文本

同刚刚通过的载于文件A/C. 5/35/L. I !/Rev. 2中的

那一个修正案一起，将构成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

的决议草案的A 和B节。

76. 会议决定如上．

77. 主席指出，在通过文件 A/C. 5/35 /L. 9 中

的决议草案的过程中，委员会还通过了 1981 年会议日

历。但是该日历还需根据大会在其三十五届会议上所

采取的行动和决定以及那些不涉及行政和经费问题的

改动作出必要的词整。

下午 1 时 10分散会．

7 




